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衛生局修正「臺北市老人健康檢查補助實施辦法」草案與法務局法令事務第三科修正條文對照表 

法令事務第三科 

修正條文 
衛生局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衛生局修正說明 

法令事務第三科 

修正說明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為補助臺北市

（以下簡稱本

市）老人健康檢
查，以期早期發

現疾病並及時治

療，維護老人身
體健康及增進生

活品質，特訂定

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

府）為補助臺北

市（以下簡稱本
市）老人健康檢

查，以期早期發

現疾病並及時治
療，維護老人身

體健康及增進生

活品質，特訂定
本辦法。 

第一條    臺北市政府
（以下簡稱本

府）為補助臺北

市（以下簡稱本
市）老人健康檢

查，以期早期發

現疾病並及時治
療，維護老人身

體健康及增進生

活品質，特訂定
本辦法。 

本條未修正。 第二條機關名稱修正為
以全銜稱之，本辦法已

無須簡稱本府之條文，

爰修正本條。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臺北市
政府衛生局（以

下簡稱衛生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本府衛
生局（以下簡稱

衛生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

管機關為本府衛
生局（以下簡稱

衛生局）。   

本條未修正。 依法規體例，機關名稱

以全銜稱之。 

第三條    衛生局得於

年度預算額度
內，提供設籍本

市之下列人員每

第三條    衛生局每年

得於年度預算額
度內，辦理設籍

本市年滿六十五

第三條    衛生局每年

得於年度預算額
度內，辦理設籍

本市年滿六十五

為鼓勵醫事機構加入提

供本市老人健康檢查服
務，使醫事機構於完備

檢查設備後，能隨時加

一、 有關老人健康檢

查服務之提供對
象，明列為一、二

款，較為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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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一次老人健康

檢查服務： 

一、 年滿六十五
歲之老人。 

二、 年滿五十五

歲之原住
民。 

     前項老人健

康檢查項目及執
行期間，由衛生

局公告之。 

歲之老人或年滿

五十五歲之原住

民，接受一次老
人健康檢查服

務。 

     前項老人健
康檢查項目、執

行期間、服務人

數、特約醫事機
構名單及服務

量，由衛生局公

告之。 

歲之老人或年滿

五十五歲之原住

民，接受一次老
人健康檢查服

務。 

  前項老人健
康檢查項目、執

行期間、服務人

數、特約醫院名
單及各醫院之服

務量，由衛生局

於每年二月底前
公告之。 

入年度執行，以提升本

市服務總量，故刪除「

每年二月底前」限制。 

 

二、 經洽衛生局，第二

項所稱服務人數

即為當年度特約
醫事機構得提供

之服務量，爰刪除

該等文字。 

三、 第二項後段特約

醫事機構名單及

服務量併於第四
條規範。 

四、 其餘條文及說明

欄酌作文字修正。 

第四條    衛生局得與

下列醫事機構簽
訂行政契約： 

一、經衛生福利

部醫院評鑑
合格之全民

健康保險特

約醫院。 

二、符合醫事服

務機構辦理

預防保健服

第四條    衛生局為提

供老人健康檢查
服務，得與下列

醫事機構（以下

簡稱特約醫事機
構）簽訂臺北市

老人健康檢查行

政契約： 

一 經衛生福利

部醫院評鑑

等級為地區

第四條    衛生局為提

供老人健康檢查
服務，得與下列

醫院（以下簡稱

特約醫院）簽訂
臺北市老人健康

檢查行政契約： 

一 經行政院衛
生署醫院評

鑑等級為地

區級以上醫

一、因應行政院衛生署

改名組為衛生福利
部，爰修正相關名

稱。 

二、考量本市老人健康
檢查特約醫院服務

量已達上限，有增

加執行機構以提升
服務量之必要，故

開放將可本市符合

執行衛生局規範之

一、 經洽衛生局，全民

健康保險特約醫
院只要經衛生福

利部評鑑合格即

可辦理本辦法老
人健康檢查服務

，不須區分等級，

爰將第一項第一
款與第二款合併

規範。 

二、 依本辦法前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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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注意事項

規定，並經

衛生局核准
得辦理老人

健康檢查服

務之全民健
康保險特約

醫事機構。 

  前項契約期
間為二年，期滿

得續約。但衛生

局未編列次年預
算或預算未通過

者，衛生局得終

止契約。 

  衛生局應將

第一項簽訂行政

契約之醫事機構
（以下簡稱特約

醫事機構）名

單、服務量及服
務時間公告之；

特約醫事機構亦

應將服務量及提

級以上醫院

之全民健康

保險特約醫
院。 

二 經衛生福利

部醫院評鑑
等級為新制

評鑑合格以

上之全民健
康保險特約

醫院。 

三 其他經衛生
局核准及符

合執行衛生

局規範之老
人健康檢查

項目之全民

健康保險特
約醫事機

構。 

  前項特約期
間為二年，期滿

得續約；未於期

滿前以書面向衛

院之全民健

康保險特約

醫院。 

二 經行政院衛

生署醫院評

鑑等級為新
制評鑑合格

以上之全民

健康保險特
約醫院。 

三 其他經衛生

局核准之全
民健康保險

特約醫院。 

  前項特約期
間為二年，期滿

得續約；未於期

滿前以書面向衛
生局為不續約之

意思表示者，視

為同意續約。但
衛生局未編列第

二年預算或未獲

臺北市議會通過

老人健康檢查項目

之全民健康保險特

約醫事機構（包含
醫院及診所）納加

入提供服務，增加

之執行單位，以提
升整體服務量，使

本市更多長者能接

受檢查，避免權益
受損。 

 

備查之行政院九

十八年九月九日

院臺衛字第０九
八００五四六六

一號備查函，針對

原第一項第三款
，建議應注意「醫

事服務機構辦理

預防保健服務注
意事項」有關特約

醫事機構資格之

規定，爰修正納入
。 

三、 原條文第二項以

續約為原則，不續
約為例外，並以未

書面表示不續約

者即視為同意續
約，非契約之常態

，且特約醫事機構

是否適宜繼續辦
理該等服務，應由

衛生局衡酌該醫

事機構於契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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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預約檢查時間

公告之。 

特約醫事機
構之簽約、管

理、服務品質維

護、費用給付及
注意事項，由衛

生局另定之。 

生局為不續約之

意思表示者，視

為同意續約。但
衛生局未編列第

二年預算或未獲

臺北市議會通過
者，其契約應予

終止，並即時通

知特約醫事機
構，同時由衛生

局修正前條第二

項之公告。 

  特約醫事機

構之簽約、管

理、服務品質維
護、費用給付及

注意事項等相關

規定由衛生局另
定之。 

  特約醫事機

構與衛生局簽訂
行政契約後，應

公告服務量及檢

查預約時間。 

者，其契約應予

終止，並即時通

知特約醫院，同
時由衛生局修正

前條第二項之公

告。 

  特約醫院之

簽約、管理、服

務品質維護、費
用給付及注意事

項等相關規定由

衛生局另定之。 

  特約醫院與

衛生局簽訂行政

契約後，應公告
服務量及檢查預

約時間。 

間內執行狀況、績

效等為判斷，不宜

以未書面表示不
續約即視為同意

續約，爰予刪除。 

四、 將原條文第三條
第二項衛生局應

公告特約醫事機

構名單、服務量及
服務期間之規定

移列至本條第三

項，並與現行條文
第四項合併規範

，同時依照衛生局

修正意旨，刪除「
每年二月底前」之

限制。 

五、 項次調整，將授權
衛生局另定相關

規範之條文置於

末項。 

六、 參照中央法制體

例及總統公布法

律之格式，增列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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號於各款次之後

，其餘部分酌作文

字修正。 

 

第五條    本辦法之老

人健康檢查得與

衛生福利部成人

預防保健服務及

婦女子宮頸抹片
檢查合併實施。 

第五條    本辦法之老

人健康檢查得與

衛生福利部成人

預防保健服務及

婦女子宮頸抹片
檢查合併實施。 

第五條    本辦法之老

人健康檢查得與

行政院衛生署成

人預防保健服務

及婦女子宮頸抹
片檢查合併實

施。 

因應行政院衛生署改名

組為衛生福利部，爰修

正相關名稱。 

說明欄酌作文字修正。 

第六條    符合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資格
者，得於老人健

康檢查執行期間

內，親自或委託
代理人持國民身

分證及全民健康

保險憑證，至特
約醫事機構預約

老人健康檢查時

間。 

     特約醫事機

第六條    符合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資格
者，得於衛生局

公告之老人健康

檢查開辦期間
內，親自或委託

代理人持身分證

及全民健康保險
卡，至特約醫事

機構現場預約老

人健康檢查時
間。 

第六條    符合第三條

第一項規定資格
者，得於衛生局

公告之老人健康

檢查開辦期間
內，親自或委託

代理人持身分證

及全民健康保險
卡，至特約醫院

現場預約老人健

康檢查時間。 

  特約醫院應

本市老人健康檢查特約

醫院服務量已達上限，
故開放本市符合執行衛

生局規範之老人健康檢

查項目之全民健康保險
特約醫事機構（包含醫

院及診所）加入提供服

務，增加執行單位以提
升整體服務量，使本市

更多長者能接受檢查，

避免權益受損。並配合
第四條，將醫院修正為

一、依戶籍法第五章以

下，將身分證修正
為國民身分證；並

依全民健康保險法

第十六條，將全民
健康保險卡修正為

全民健康保險憑證

，爰配合修正之。 

二、配合第三條第二項

，修正開辦期間為

執行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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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應確認受檢者

之資格，並告知

其檢查日期及檢
查注意事項。 

     特約醫事機

構應確認受檢者

之資格，並告知
其檢查日期及檢

查注意事項。 

確認受檢者之資

格，並告知其檢

查日期及檢查注
意事項。 

醫事機構。 

 

第七條    受檢者就衛

生局提供之老人

健康檢查服務項

目外，另行施作
之其他健康檢查

項目，應自行負

擔檢查所需之費
用。 

第七條    受檢者就衛

生局提供之老人

健康檢查服務項

目外，另行施作
之其他健康檢查

項目，應自行負

擔檢查所需之費
用。 

第七條    受檢者就衛

生局提供之老人

健康檢查服務項

目外，另行施作
之其他健康檢查

項目，應自行負

擔檢查所需之費
用。 

本條未修正。 本條未修正。 

第八條    特約醫事機

構應通知受檢者

免費回診，說明
檢查報告內容、

提供醫療諮詢、

進行衛教或轉介
（診）進一步檢

查等服務。 

  對於未於特
約醫事機構所定

第八條    特約醫事機

構應於檢查後，

通知受檢者免費
回診，以說明檢

查報告內容、提

供醫療諮詢、進
行衛教或轉介

（診）進一步檢

查等服務。 

  對於未於所

第八條    特約醫院應

於檢查後，通知

受檢者免費回
診，以說明檢查

報告內容、提供

醫療諮詢、進行
衛教或轉介（診）

進一步檢查等服

務。 

  對於未於所

一、 本市老人健康檢

查特約醫院服務

量已達上限，故開
放本市符合執行

衛生局規範之老

人健康檢查項目
之全民健康保險

特約醫事機構（包

含醫院及診所）加
入提供服務，增加

一、 經洽衛生局，第二

項時間與第三項

之期間涵義不同
，第二項所定時間

為受檢者檢查後

，醫事機構所定之
回診日期；第三項

之期間為衛生局

與特約醫事機構
所定契約之期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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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間內回診之受

檢者，特約醫事

機構應將檢查報
告以掛號郵寄

之。  

  受檢者於第
四條第二項契約

期間屆滿後，始

至特約醫事機構
回診者，特約醫

事機構仍應提供

免費回診服務，
所生之費用由衛

生局與特約醫事

機構另行約定
之。 

定時間內回診

者，各特約醫事

機構應將檢查報
告逕以掛號郵寄

受檢者。  

  受檢者於所
定期間屆滿後，

始至特約醫事機

構回診者，特約
醫院仍應提供回

診服務，其費用

由衛生局與各特
約醫事機構約定

之。 

定時間內回診

者，各特約醫院

應將檢查報告逕
以掛號郵寄受檢

者。  

  受檢者於所
定期間屆滿後，

始至特約醫院回

診者，特約醫院
仍應提供回診服

務，其費用由衛

生局與各特約醫
院約定之。 

執行單位以提升

整體服務量，使本

市更多長者能接
受檢查，避免權益

受損。 

二、 配合第四條，將醫
院修正為醫事機

構。其餘部分酌作

文字修正。 

 

，為求明確，爰修

正相關文字。 

二、 為貫徹維護老人
身體健康及增進

生活品質之立法

目的，第三項規定
受檢者縱於特約

契約期間屆滿後

始回診者，特約醫
事機構仍應提供

免費回診服務，惟

因回診所生之費
用已不在原契約

範圍內，爰明定該

等費用由衛生局
與特約醫事機構

另行約定。 

第九條    特約醫事機
構應按受檢者實

際檢查之項目，

於次月二十日
前，檢具相關文

件向衛生局申請

老人健康檢查費

第九條    特約醫事機
構應按受檢者實

際接受檢查之項

目，於次月二十
日前，檢具相關

文件向衛生局申

請老人健康檢查

第九條    特約醫院應
按受檢者實際接

受檢查之項目，

於次月二十日
前，檢具相關文

件向衛生局申請

老人健康檢查費

一、 因應行政院衛生署
改名組為衛生福利

部，行政院衛生署

中央健康保險局改
組為衛生福利部中

央健康保險署，並

配合第四條，將醫

條文及說明欄酌作文字
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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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衛生局應於

接獲前項申請後
一個月內核付。

檢查項目屬於醫

事服務機構辦理
預防保健服務注

意事項規定者，

特約醫事機構應
依該規定，逕向

衛生福利部中央

健康保險署申報
費用。 

費用之給付。 

  衛生局應於

接獲前項申請後
一個月內核付。

其屬於衛生福利

部公告「醫事服
務機構辦理預防

保健服務注意事

項」之預防保健
服務部分，特約

醫事機構應依其

規定，逕向中央
健康保險署申報

費用。 

用之給付。 

  衛生局應於

接獲前項申請後
一個月內核付。

其屬於行政院衛

生署公告「醫事
服務機構辦理預

防保健服務注意

事項」之預防保
健服務部分，特

約醫院應依其規

定，逕向中央健
康保險局申報費

用。 

院修正為醫事機構

，爰修正相關用語

。 

二、因應中央健康保險

局改名為中央健康

保險署。 

三、本市老人健康檢查

特約醫院服務量已

達上限，故開放本
市符合執行衛生局

規範之老人健康檢

查項目之全民健康
保險特約醫事機構

（包含醫院及診所

）加入提供服務，
增加執行單位以提

升整體服務量，使

本市更多長者能接
受檢查，避免權益

受損。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
經費，由衛生局

年度編列預算支

應。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
經費，由衛生局

年度編列預算支

應。 

第十條    本辦法所需
經費，由衛生局

年度編列預算支

應。 

本條未修正。 本條未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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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

發布日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

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一月一日
施行。 

第十一條    本辦法自

中華民國九十

七年一月一日
施行。 

本條未修正。 本次修正屬全文修正，

依法制體例修正本條。 

 


